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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45 

联合国共同制度 

  第五委员会主席与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之间的

换文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第五委员会转递：2022 年 11 月 15 日第五委员会主席给主管法

律事务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的信(见附件一)；2022 年 11 月 18 日主管法律事务副

秘书长兼法律顾问给主席的信，此为复函(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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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 年 11 月 15 日第五委员会主席给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法律

顾问的信 

 谨随函转递大会第五委员会今天也即 2022 年 11 月 15 日举行第 15 次会议

时，在项目 145(联合国共同制度)下通过的决定(见附文)。 

 

行政和预算(第五)委员会主席 

菲利普·克里德尔卡(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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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联 合 国   A/C.5/77/L.5 

  

大  会 
 

Distr.: Limited 

8 November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七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45 

联合国共同制度 

  委员会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决定草案 

  联合国共同制度 

 第五委员会， 

  一 

法律事务厅 

 请第五委员会主席在 202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之前征求秘书处法律事务厅

的正式法律意见，其中包括对以下要素的答复： 

1. 注意到已提议对《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作如下修正： 

第十条 

委员会应就下列事项向大会提出建议： 

(a) 决定工作人员服务条件的广泛原则； 

(b) 专门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薪给表和服务地点调整数额表； 

(c) 大会核定的工作人员津贴和福利金； 

(d) 工作人员薪给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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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委员会应订立： 

(a) 据以确定服务条件的原则的应用方法； 

(b) 养恤金和第十条(c)项所指各项补助以外的其他津贴和福利金的数

额及其请领条件，和旅费标准； 

(c) 适用于每个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服务地点的级别，以

便应用服务地点调整数。 

 2. 特别指出大会在审议上述提议时无意改变大会或委员会的现有权力，仅

力求消除认为存在的任何法律模糊性； 

 3. 询问所起草的修正案是否保持了目前的业务现实，没有改变大会或委员

会的权力； 

 4. 表示存在的关切是，所起草的修正案可能扩大委员会在与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数乘数有关的事项上的权力(例如，赋予委员会设定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数乘数的值或确定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是否是整套报酬的一部分

的能力)，并请求就如何能减轻这种可能在无意中产生的权力变化以及

在第十条(b)项句首增加“薪酬结构和”或“薪金制度和”或在第十一

条(c)项句尾增加“数额”是否会保持目前的业务现实提供咨询意见； 

 5. 请法律事务厅在第 4 段所述备选办法影响到大会或委员会权力的其他

要素时，就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提供反馈意见； 

 6. 又请法律厅在拟议修正案对大会或委员会的权力产生影响时，就如何保

持目前的业务现实提供反馈意见； 

 7. 询问拟议修正案是否带来任何其他法律挑战，如果是，请法律厅提出缓

解这些挑战的措施； 

 8. 请法律厅在其法律意见中就修正案是否充分应对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

庭裁决中概述的关切提出评论意见； 

 9. 询问通过解释性脚注修正《规约》的备选办法是否充分，以及在《委员

会规约》现行版本第十条(b)项中增加一个脚注，内容为：“根据大会的

决定，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表的采用并入基薪/底薪表的采用”，或在

《委员会规约》现行版本第十一条(c)项中增加一个脚注，内容为：“根

据大会的决定，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点的数值定为基薪/底薪表的

1%(1 个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点等于基薪的 1%)”，是否会保持目

前的业务现实，并提供与修正第十和十一条案文相同程度的法律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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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组织 

 请第五委员会主席要求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与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组织协

商，并在协商过程中邀请各组织至迟于2022年12月9日对下列问题作出书面答复： 

 1. 大会正在考虑修正《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第十和十一条，以反

映目前的业务现实，同时不改变大会或委员会的权力。如果通过案文或

脚注方式作出的这种外科手术式的修正获得核准，本组织是否打算根据

《委员会规约》第三十条推动接受拟议修正案？ 

 2. 本组织的接受流程有哪些步骤，预计时间安排如何？ 

  三 

各法庭 

 邀请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前就此事项发表书面意见，如果它们选择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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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2 年 11 月 18 日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给行政和预算(第

五)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此提及 2022 年 11 月 15 日来信，信中指出，大会行政和预算委员会(第五

委员会)2022 年 11 月 15 日举行会议时，决定请联合国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意见，

其中包括对第五委员会决定中所列以下要素的答复： 

 1. 注意到已提议对《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作如下修正： 

 第十条 

 委员会应就下列事项向大会提出建议： 

 (a) 决定工作人员服务条件的广泛原则； 

 (b) 专门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薪给表和服务地点调整数额表； 

 (c) 大会核定的工作人员津贴和福利金； 

 (d) 工作人员薪给税。 

 第十一条 

 委员会应订立： 

 (a) 据以确定服务条件的原则的应用方法； 

 (b) 养恤金和第十条(c)项所指各项补助以外的其他津贴和福利金的数额及

其请领条件，和旅费标准； 

 (c) 适用于每个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服务地点的级别，以便应

用服务地点调整数。 

 2. 特别指出大会在审议上述提议时无意改变大会或委员会的现有权力，仅

力求消除认为存在的任何法律模糊性； 

 3. 询问所起草的修正案是否保持了目前的业务现实，没有改变大会或委员

会的权力； 

 4. 表示存在的关切是，所起草的修正案可能扩大委员会在与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数乘数有关的事项上的权力(例如，赋予委员会设定工作地点差价调整

数乘数的值或确定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是否是整套报酬的一部分的能力)，

并请求就如何能减轻这种可能在无意中产生的权力变化以及在第十条(b)项

句首增加“薪酬结构和”或“薪金制度和”或在第十一条(c)项句尾增加“数

额”是否会保持目前的业务现实提供咨询意见； 

 5. 请法律事务厅在第 4 段所述备选办法影响到大会或委员会权力的其他

要素时，就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提供反馈意见； 



 A/C.5/77/20 

 

7/10 22-26267 

 

 6. 又请法律厅在拟议修正案对大会或委员会的权力产生影响时，就如何保

持目前的业务现实提供反馈意见； 

 7. 询问拟议修正案是否带来任何其他法律挑战，如果是，请法律厅提出缓

解这些挑战的措施； 

 8. 请法律厅在其法律意见中就修正案是否充分应对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

庭裁决中概述的关切提出评论意见； 

 9. 询问通过解释性脚注修正《规约》的备选办法是否充分，以及在《委员

会规约》现行版本第十条(b)项中增加一个脚注，内容为：“根据大会的决定，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表的采用并入基薪/底薪表的采用”，或在《委员会规约》

现行版本第十一条(c)项中增加一个脚注，内容为：“根据大会的决定，工作

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点的数值定为基薪/底薪表的 1%(1个工作地点差价调整

数乘数点等于基薪的 1%)”，是否会保持目前的业务现实，并提供与修正第

十和十一条案文相同程度的法律明确性。 

 法律事务厅对信中所述各项要素的答复见下。 

第一项要素：“注意到已提议对《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作如下修正： 

第十条 

委员会应就下列事项向大会提出建议： 

(a) 决定工作人员服务条件的广泛原则； 

(b) 专门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薪给表和服务地点调整数额表； 

(c) 大会核定的工作人员津贴和福利金； 

(d) 工作人员薪给税。 

第十一条 

委员会应订立： 

(a) 据以确定服务条件的原则的应用方法； 

(b) 养恤金和第十条(c)项所指各项补助以外的其他津贴和福利金的数额及其请

领条件，和旅费标准； 

(c) 适用于每个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服务地点的级别，以便应用服

务地点调整数。” 

 对这一要素，已适当注意。我们理解无需就此作出答复。 

第二项要素：“特别指出大会在审议上述提议时无意改变大会或委员会的现有权

力，仅力求消除认为存在的任何法律模糊性” 

 对这一要素，已适当注意。我们理解无需就此作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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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要素：“询问所起草的修正案是否保持了目前的业务现实，没有改变大会

或委员会的权力” 

 我们认为，以下文的补充说明为前提，第一项要素中所列修正案(“拟议修正

案”)保持了目前的业务现实，没有改变大会或委员会的权力。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二条，大会有权设立其认为于行使职务所必需的

附属机构。委员会系依照大会 1974 年 12 月 18 日第 3357(XXIX)号决议设立，其

规约系依照该决议通过，总体目标是管制并协调联合国共同制度内的服务条件。

从法律角度看，大会保留随时修正《委员会规约》(“《规约》”)的权力。委员会仍

是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根据《规约》第六条对大会负责。因此，大会如认为有

必要，可决定就涉及委员会权力的任何事项发表意见。 

 大会在 2019 年 12 月 27 日题为“联合国共同制度”的第 74/255 号决议中回

顾，“其第 44/198 号和第 45/259 号决议取消了委员会规约第 10(b)条提及的工作

地点差价调整数额表”(第 A.2 段)。因此，拟议修正案删除《规约》第 10 条(b)项

中提及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额表的地方，与大会这些决议相符。《规约》第 10 条

(b)项的拟议修正案确认大会不再订立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额表、委员会也不再就

该表提出建议，在此方面使《规约》关于大会权力的措辞与目前的业务现实相一致。 

 大会在第 74/255 号决议中还重申，“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第 11(c)

条，委员会有权继续确定联合国共同制度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规约》

第11条(c)项的拟议修正案增加了“适用于每个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删除了现行案文“服务地点的级别，以便应用服务地点调整数”。这项拟议修正案

似乎范围很广，足以涵盖大会重申的内容——根据《规约》第 11 条(c)项，委员

会有权确定联合国共同制度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而且据我们理解，也涵

盖目前的业务现实。 

 关于能否将拟议修正案解释为改变委员会或大会的权力，在下文第四项要素

下有进一步讨论。 

第四项要素：“表示存在的关切是，所起草的修正案可能扩大委员会在与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数乘数有关的事项上的权力(例如，赋予委员会设定工作地点差价调

整数乘数的值或确定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是否是整套报酬的一部分的能力)，并

请求就如何能减轻这种可能在无意中产生的权力变化以及在第十条(b)项句首增

加“薪酬结构和”或“薪金制度和”或在第十一条(c)项句尾增加“数额”是否会

保持目前的业务现实提供咨询意见” 

 《规约》目前并不明确涉及大会或委员会改变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与净

基薪之间关系的权力。我们的理解是，大会取消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额表后，与

每个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点关联的净基薪百分比相当于净基薪的 1%。 

 第一项要素所载《规约》第 11 条(c)项的拟议修正案可能会被解释为赋予委

员会与这一关系有关的权力。为设法消除可能作出的这种解释，大会可以考虑进

一步修正《规约》，澄清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与净基薪之间的关系。在修正中

https://undocs.org/ch/A/RES/3357(XXIX)
https://undocs.org/ch/A/RES/74/255
https://undocs.org/ch/A/RES/44/198
https://undocs.org/ch/A/RES/45/259
https://undocs.org/ch/A/RES/7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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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写明，每个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点的数值定为净基薪的 1%。这个备选

办法将减少任何察觉到的法律模糊性；不过，这样一来，今后要进一步修订工作

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点的数值，也得通过修正《规约》来完成。 

 作为对进一步修正《规约》的替代，我们回顾委员会作为大会附属机构的地

位，以及大会就涉及委员会权力的任何事项发表意见的权力。在此方面，大会如

欲明确回答任何与委员会设定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点数值的权力有关的问

题，可随时这样做。 

 若按照第四项要素中的提议，修正《规约》第 11 条(c)项，将之改为“适用

于每个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数额”，则会引入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数

额”这个新概念。“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数额”目前并非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

中的概念。因此，我们不认为这一备选办法能减轻提出的关切。 

 针对上文第四项要素中表达的其他关切，拟议修正案似乎并未授权委员会确

定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是否是整套报酬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规约》第 10 条(b)项的拟议修正案不影响大会确定薪级表并进而

确定给付工作人员薪酬数额的权力。拟议删除《规约》第 10 条(b)项中提及工作

地点差价调整数额表的地方，也没有扩大委员会与确定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是否

是整套报酬的一部分有关的权力。因此，我们不认为需要在第 10 条(b)项中增加

“薪酬结构和”或“薪金制度和”来减轻提出的关切。 

第五项要素：“请法律事务厅在第 4 段所述备选办法影响到大会或委员会权力的

其他要素时，就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提供反馈意见” 

 参见上文对第四项要素的答复。 

第六项要素：“又请法律厅在拟议修正案对大会或委员会的权力产生影响时，就

如何保持目前的业务现实提供反馈意见” 

 参见上文对第四项要素的答复。 

第七项要素：“询问拟议修正案是否带来任何其他法律挑战，如果是，请法律厅提

出缓解这些挑战的措施” 

 《规约》第三十条规定：“本规约可由大会修正。修正案的接受程序与本规约

的接受程序相同”。《规约》第一条第 3 款列出了第三十条提到的接受程序，规定：

“此种机构或组织接受本规约应由其行政首长以书面通知秘书长”。 

 《规约》由是明确要求，任何修正案均须得到联合国共同制度其他组织的接

受，才可对其适用。因此，联合国共同制度所有组织统一执行拟议修正案的条件

是，其书面接受该修正案。要减轻因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组织在不同时间书面接受

修正案而产生的法律不确定性和潜在不稳定性，根本在于有关各方之间的密切协

调。在此方面，我们注意到，已请第五委员会主席要求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与

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组织协商，邀请这些组织介绍：㈠ 是否打算推动接受拟议修

正案；㈡ 接受流程步骤和预计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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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项要素：“请法律厅在其法律意见中就修正案是否充分应对国际劳工组织行

政法庭裁决中概述的关切提出评论意见” 

 2019 年 7 月 3 日，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劳工组织行政法庭”)针对国际

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联合国电信联盟、

国际移民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约 1 200 名工作人员对日内瓦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数提出的质疑，作出了五项判决。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认为委员会按其规约无

权决定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金额，认定这些组织减少给付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金额，此举存在法律缺陷。 

 我们认为，目前在第一项要素中提出的措词可处理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对委员

会有权就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作出决定而不仅仅是提出建议所表达的关切。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提出的其他关切，比如就委员会所用方法的稳定性、可预

见性和透明度、差距弥补措施提出的关切，与委员会根据《规约》享有的权力无

关，因而未在拟议修正案中得到处理。 

 此外，应当强调，这是我们就拟议修正案是否应对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裁决中

概述的关切所持的看法，并不保证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也持同样的看法。 

第九项要素：“询问通过解释性脚注修正《规约》的备选办法是否充分，以及在

《委员会规约》现行版本第十条(b)项中增加一个脚注，内容为：“根据大会的决

定，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表的采用并入基薪/底薪表的采用”，或在《委员会规约》

现行版本第十一条(c)项中增加一个脚注，内容为：“根据大会的决定，工作地点

差价调整数乘数点的数值定为基薪/底薪表的 1%(1个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点

等于基薪的 1%)”，是否会保持目前的业务现实，并提供与修正第十和十一条案文

相同程度的法律明确性” 

 通过添加解释性脚注修正《规约》，与修正《规约》条款案文一样，需要联合

国共同制度其他组织走相同的接受程序。但是，这种通过解释性脚注进行的修正

并不提供与直接修正《规约》条款相同程度的法律明确性。 

 

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 

米格尔·德塞尔帕·苏亚雷斯(签名) 

 


